
國立體育大學技擊運動學系場地申請表 

場地 
名稱 

 活動 
內容 

 

使用 
期間 

   年   月   日   時起至  年  月   日止 填表日期  年   月  日 

使用 
人數 

 附件數  

申請 
單位 

 申請 
人 

 指導
老師

 單位 
主管 

 

承辦 
單位 

 該場管
經管人

 單位 
主管 

 

備註: 
一、 使用各場地,申請使用務請一週前填表向本系申請登記。 
二、 使用各場地,申請人必須在場負責協調工作。 
三、 請填寫使用人數與名單,以利警衛門禁管制。 
四、 如遇到系上各隊要訓練,應以本系各隊優先使用權,申請單位請自行處理。 
五、 請使用單位務必在使用場地完,收拾垃圾及保特瓶以保持各場地的清潔。 
六、經核准得使用。 
 
 


